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供有戶籍國民在國內填用）※紅線粗框內申請人免填 

兵 
役 
戳 
記 

  無  □國軍人員  □服替代役 □役男 □僑民役男 □接近役齡男子  □接近役齡僑民 
 
 
凡男子年滿 16歲至 36歲（後備軍人、免役、國民兵）及具國軍、服替代役、僑民役男、接近役齡僑民等辦理時，請持相關兵役文件正本或國軍人員身分證明正本。 

請於虛線框內黏貼國民身分證影本  
並請繳驗正本（驗畢退還）  

中 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之書寫以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資料為準 

外文 
（姓氏在前） 

 

身
分 

□一般人民 
□國軍人員（含文、教職、學生及聘僱人員）國軍人員身份證明 
□具僑居身分（如須在新換發護照上移簽舊護照僑居
身分，請提供僑居國有效永久居留證件。） 

      
! 

請
用
大
寫
英
文
字
母 
外文
別名 

應符合一般使用姓名之習慣,倘特殊姓名者，請提示證明文件 

役

別 
□後備軍人 □國民兵 □役男 □替代役 □無 
□禁役 □免役 □接近役齡男子 □僑民 □停役 

出 生 地          省 
         市 

曾否領有中華民國護照  □是     □否 
勾「是」者，倘護照尚未逾期，請續填下欄，並附繳護照。 

聯絡電話 （公）           （宅） 
（行動） 護 照 號 碼  

姓名：     關係： 發 照 日 期 公元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緊    急 

聯 絡 人 
電話：（公）   （宅） 
（行動） 

最
近
護
照
資
料 
效期截止日期  

公元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戶籍地址 
        縣        市鄉      村     鄰          路       段          巷         號之       樓 
        市        區鎮      里                 街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               室 

現在地址  （ 戶籍地址相!者免填） 

備 

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件$行%&用欄 '理() 

護 照 號 碼 
 

發 照 日 期  
效期截止日期  
* + , - . / 0 1 

2(： 
一、 最近34月內56之789:;

身、正<、=>、?@AB、C
8DE之F<照GHI9J(K
LM者外，NOPQ) 、一J黏
貼於R，S一JT貼。 

9、 照G中人UVWX至下Y之Z[
\]^於 3.2 公分及_` 3.6 公
分。 

a、\]使用合b照G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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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8

9

:

; 

申請人請續填D<資料 

中華民國cd護照申請書 
*件日期： 

*e號碼： 

       （正<） （年滿 14歲者，應f附國民身分證正本）（D<） 

gh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，請填寫本欄，並附戶i名j（驗畢退還）及k影本或戶籍l本H份 

中  文 
姓  名 

 
m   別  男       □n 

出  生 
日  期 

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身 分 證 

o一p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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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碼黏貼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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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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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s書 

本人tu未vwx#件，rs             持本人身分證代y外z{領||}~申辦護照。 

rs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�rs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（ rs人之關係：           ）  

            �rs人請於虛線框內黏貼國民 
     （正<） 

申請人\ wV申請者，�rs人以下0為!：  
一、申請人之w"（應繳驗w"關係證明文件正本
及身分證正本，並須填寫rs書欄及黏貼身分
證影本） 

9、 申請人"!一#關、學/、公$或%&之人
員（應繳驗rs'()*+別證或,)-./
等證明文件正本及身分證正本，並須填寫rs
書欄及黏貼身分證影本） 

a、zd{0F~12之3合或45$行%（應6 
7申請人資料及照G無8後!於9($行%& 
用欄:;公$名<、電話、"=p號及>?人 
、#件人名@）。  

身分證影本A$行%請於本欄;@ 
  （D<） 

 
未b年人申請護照應黏貼B或母或C護人（須繳驗C護證明文件）身分證件影本並繳驗正本 

請於虛線框內黏 
 
 
 
 

     B或母或C護人身分證影本黏貼' 
 

（正<） 

貼國民身分證影本 
 
 
 
 
        B或母或C護人身分證影本黏貼' 
 

（D<） 

 
DE明以上F填資料，F附證件及照GG6H無
I，如有\H，J>KL?s。 
 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K未b年人外，\MwV申請 否，申請人N應於
「申請人簽名」'w簽。 

�rs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v
!
w 

DE明本O未b年人申請護照PQ□B  □母   
□C護人正I!(。 

 
Bw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或  
母w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或 
C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
7
1
v
!
w 

DE明R領S                  護照H本 
           （請填持照人姓名） 
，並QTU1VF,資料及照G影U6"申請人
無8。 

領照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本人） 

代領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代領人身分證o一p號： 
 
      

 
W領照人如X申請人本人，須繳驗身分證正本。 

W$行%代領者請;$行%公$@。 
 

�rs及#件$行%&用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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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rs$行%  


